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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代建人与承包商的合谋的博弈研究，对代建合同中的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进行了分

析，研究结论表明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必须防止代建人与承包商的合谋问题，成本激励系数应采用累进

方式，同时，指出了代建合同中的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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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工程合同的激励机制研究中，基于业主和承包

商之间的承包合同激励机制，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较

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美国等称之

为 2NOL（?%:;BK&-:B6/?9/;689B199）合同，而欧洲国家则称

之为 P2（ ;0.49; ?%:;）合同，即目标成本合同。M&B>-Q36
M&BR0.Q6［#］运用效用理论分析了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

中承包商的分享系数（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问题；P’
2’ S9.9/A:［*］对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中成本激励系数

的确定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计算模型；

,%/ S.%%I9 等［!］也对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进行了实证

研究，并指出了影响成本激励系数的因素，即业主和承

包商的动机 T 项目目标、约束、风险、双方优势与劣势，

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成本激励系数在不同因素影响下

其取值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项目，在不同的项目节约

额下，成本激励系数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国内学

者对工程承包激励合同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

了成本激励的运行机制［FBC］，以及成本工期质量激励

系数的研究［G］。

在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中，政府委托人（ 政府业

主）与代建人签订代建合同，即项目管理服务合同而

不是工程承包合同，而由代建人与承包商签订工程承

包合同。因此，在代建合同中，政府委托人为了激励代

建人有效实施“三控”，防止投资“三超”，一般制定了

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但由于代建合同的激励机制与

工程承包合同的激励机制存在根本区别，如何确定代

建合同中的成本激励系数？国内相关文献对此研究非

常缺乏，因此，本文对代建合同中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

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 成本加酬金激励机制的代建合同

在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中，政府委托人（ 政府业

主）、代建人、承包商之间构成两层委托代理关系，即

政府委托人与代建人签订代建合同构成第一层委托代

理关系，代建人与承包商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构成第二

层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委托人为了使代建人的行动与

政府委托人的利益、目标一致，一般通过在代建合同中

制订成本激励机制、工期激励机制等。

在成本加酬金激励的代建合同中，政府委托人规定

了成本激励系数，当项目实际费用低于项目计划费用或

项目目标费用时，代建人获得按事前代建合同规定的成

本激励系数分享项目投资节余额；当项目实际费用等于

项目计划费用时，代建人不能获得项目投资节余额的分

享；当项目实际费用大于项目计划费用时，代建人将全

部补偿项目投资超支额，其数学计算公式如下：

!（M49/;）" #$$# % &’（#" ( #$）， （#）

)（UV/9.）"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项目实际费用；

#" 为项目目标费用或计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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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代建人的代建费费率；

"# 为代建人的成本激励系数；

$（"#$%&）为代建人的收益；

%（’(%$)）为政府委托人支付的全部费用；

在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下，代建人的收益、政府委

托人支付的全部费用的关系，如图 ! 所示。

图 !* 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

* * 从上图可知，当 &+、&! 一定时，"# 作为成本激励

系数，其取值大小直接影响代建人的收益，也影响政府

委托人的支出。如何确定成本激励系数呢？目前，国

内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际操作中，各地政府管理部

门或政府委托人的规定各异，如北京等规定为不低于

,+’，浙江省级部门等规定为 !+’ - ,+’，宁波市等

规定为 ,+’［.］。对于上述取值，是否科学合理呢？政

府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托人制订的成本加酬金激励的代

建合同的目的是激励代建人努力严格“三控”，杜绝投

资“三超”，并给予代建人分享项目投资节约额的激励

机制，但这是否能防止代建人与承包商的合谋问题呢？

因此，代建合同成本激励系数（"#）的设置应考虑防止

代建人与承包商的合谋问题。

/* 代建人与承包商合谋的博弈模型

/0 !* 代建人、承包商的效用函数

代建人的效用函数为 (，承包商的效用函数为

&，令：

( ) (（ *!，+!，&!）， （,）

& ) &（ */，+/，&/）， （1）

(、& 分别满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分别为代建人的代建收益、合谋的租

金收入、合谋成本。*/，+/，&/ 分别为承包商的工程承

包合同收入、合谋的租金收入、合谋成本。现假定代建

人、承包商的效用可以用折算的货币收入来表示［2］，

并规定：

!）! 为代建人受约束的程度（ 如政府委托人、政

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的约束），!)［+，!］，! 3 ! 则

表示代建人的寻租空间；

/）" 为代建人对承包商的监管强度，")［+，!］，

! 3 " 则表示代建人留给承包商的寻租空间；

,）# 为代建人和承包商不合谋的程度，#)［+，!］，

! 3 # 则表示代建人与承包商的合谋程度。

1）!* 为项目投资的节约额，!* 4 &+ 3 &!；

5）!/ 为承包商的承包合同的取费费率。

+!、+/ 分别为代建人、承包商的合谋利润，假定

两者平分总的合谋利润，即 +! 4 +/，总的合谋利润与

合谋程度、项目投资节约额成正比，故总的合谋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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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因此，代建人、承包商的合谋利润为：

"! #"$ # %# &!!（! " !）。

$! 为代建人的合谋成本，它与代建人的寻租空间

成反比，与代建人留给承包商的寻租空间的平方成正

比，故有：$! # %# &（! " "）$ %（! " #）。

$$ 为承包商的合谋成本，它随代建人对承包商的

监管强度的增大而增加，也随合谋程度、合谋利润的增

加而增加，故有：$$ # %# &!!（! " !）$ %（! " "）。

建立代建人、承包商的效用函数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建人、承包商的博弈均衡及求解

代建人的决策问题是根据受外部约束的程度而选

择监督强度 "，承包商的决策问题是在观察到 " 后，选

择不合谋程度 !。假设支付函数是博弈双方的共同知

识，代建人、承包商之间形成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博

弈顺序是：第一阶段，代建人首先行动，选择监督强度

"；第二阶段，承包商观察到 " 后，选择不合谋程度 !。

这可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子博弈精练纳什解。

!）求不合谋程度 !
承包商观察到 " 后，确定不合谋程度，其面临的决

策是：

*+,$ ’*+,［$( ($ ) %# &!!（! , !）,

%# &!!（! , !）$ %（! , "）］。

求解一阶条件：

#$ % #! ’ , %# &!! ) !!（! , !）%（! , "）’ %。

所以： ! ’ %# &（! ) "）。 （-）

) ) $）求代建人的监督强度 "
代建人预测到承包商按 ! " ! # %# &（! " "）来合

谋，代建人的决策问题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约束条件下，求解一阶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求出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上述解 "2代入公式（-）中可求出 !2，所以该博弈

的子博弈精练纳什解为（"2，!2）。

$( 1) 博弈均衡解的分析

!）#" 2 ## # %# $&［!! " $（$( (! 3 *+!4）］5 %，这表

明当 # 6 ! 时，代建人对承包商的监督强度随约束强

度 # 的增大而增强；当 # # ! 时，" # !，代建人选择全

力监督，即为理想的监管模式，否则，代建人与承包商

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合谋。因此，为了保证代建项目的

目标，维护政府委托人的利益，政府委托人、政府管理

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加强对代建人的外部监督管理，如

代建人的资格管理和代建人的项目代建过程的行为管

理等，建立对代建人的约束监督机制，即不断加大 #
的值，使代建人的行为与政府委托人的利益一致。

$）分析代建人、承包商的合谋程度 ! " !，将公式

（/）的结果代入公式（-）中，则有：

! , ! ’ %# $&（! , "）’ %# !$&（! , #）

［!! , $（$( (! ) *+!!）］。

) ) 防止代建人、承包商的合谋问题，就是使上式中代

建人、承包商的合谋程度 ! " !$%，又因为（! " #）5 %，

则上式必须满足：

［!! , $（$( (! ) *+!!）］$ %，

所以： *+ % %# & , $( (! % !!。 （!%）

) ) 当代建费费率（ (! ）一定时，依据项目实际费用

（$(）与项目节约额（!!）的关系，可以确定成本激励系

数（*+），见表 ! 所示。

表 !) 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

序号 $( !! (! $( (! % !! *+

! 0%0$% !%0$% 10 $-0 $10

$ /%0$% $%0$% 10 !$0 1/0

1 -%0$% 1%0$% 10 -0 710

7 ’%0$% 7%0$% 10 7# &0 7&# &0

& &%0$% &%0$% 10 10 7-0

) ) 注：$% 为项目目标费用或计划投资。

从表 ! 可知，当项目节约额与项目计划投资的比

例增大时，成本激励系数（*+）应相应增大，而不是固

定不变的，同时，也表明了成本激励系数应采用累进的

方式，否则，代建人与承包商就可能合谋，这与代建项

目实际操作情况是一致的，如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代

建项目中采用成本激励的累进方式。

综上所述，政府委托人、代建人之间的成本加酬金

激励的代建合同中，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应如图

$ 所示。

-1!第 !! 期) ) ) ) ) ) ) ) ) ) ) ) ) 兰定筠，等：) 代建合同的成本激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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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

#" 结" 论

在代建合同的成本激励系数的确定中，政府委托

人不仅应给予代建人分享项目投资节约额，使代建人

的行动与政府委托人的利益一致，同时，也必须防止代

建人、承包商的合谋问题，因此，政府委托人、政府管理

部门等要加强对代建人的监管，而且政府委托人对成

本激励系数的设置必须考虑当项目节约额与项目计划

投资的比例增大时，成本激励系数也应相应增大，并应

采用累进方式，此时，成本加酬金激励的代建合同的成

本激励机制的效果更好。

此外，文中结论不适用于：$）非政府投资项目业

主与工程承包商之间签订的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的成

本激励系数的确定；!）非政府投资项目业主与其委托

的 %& 公司之间签订的成本加酬金激励合同的成本激

励系数的确定，这是因为非政府投资项目业主与承包

商、非政府投资项目业主与 %& 公司不存在合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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